石楼县省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移交
吕梁市限期整改（问题L0901）
整改任务验收公示

我县负责的省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移交吕梁市限期整改任务（问题L0901）已整改完成，并通过核查验收。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办法》关于验收销号的要求，现将该项任务整改情况公示如下：
一、整改任务
德青源生态养殖有限公司该将鸡粪倾倒在场外沟地内，未作防渗等防治措施，面积大约200平米，现场气味刺鼻。
二、整改措施
对现存临时粪堆，及时清理，立行立改，并常态化监管。三、整改完成情况
1、石楼县德青源生态养殖有限公司于2023年10月10日开始对临时堆存点畜禽粪污转运至石楼县畜禽粪便集中处理站进行处理。2023年11月1日吕梁市生态环境局石楼分局执法人员对石楼县德青源生态养殖有限公司鸡粪临时堆存点进行核查时，该堆存点已经全部完成转运并恢复原貌。
2、吕梁市生态环境局石楼分局加强对石楼县德青源生态养殖有限公司畜禽粪污处置监管力度。
如果对该任务整改公示情况有异议，请在公示期间                       
（2026年 1 月 16 日至2026年1 月 25日，共10天）向山西省生态环境厅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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